新闻发布会记者问答
问题一：饮用水源地关乎全市居民的生命安全，请问庐山市共有几个县级饮用水水源地？贵单位是怎样保护我们的“水缸子”？

回答：我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个，为型砂厂取水口。我局一直高度重视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强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规划化建设。2021年，争取中央污染防治专项资金435万元实施了庐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规范化建设项目。该项目对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定饮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一级水源保护区新建挡墙和隔离网，铺设生态草皮，设置隔离网警示牌、界标标志牌和交通警示牌等，有效减少人为生产生活对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影响。二是定期安排人员到饮用水源地巡查。执法队员定期到饮用水源地进行巡查，对在饮用水源地附近游玩的游客和垂钓者及时劝退制止并普及相关法律法规，防范水污染事件的发生，确保饮用水源的安全。三是提升水质监测预警能力。2019年，投资160万元建设了鄱阳湖型砂厂取水口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实时有效监测水源地水质状况，实现了自动监测数据与省市平台联网上传。四是做好公开公示满足群众的知情权。按照要求在政府网址上公开每季度水质状况，2022年已公开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水质状况，水质均达标。

问题二：省委把营商环境当做“一号工程”来抓，庐山市正积极打造“庐易办”一流营商环境，请问你局有什么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回答：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印发了《九江市庐山生态环境局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以局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股室站队的责任分工，加强督导考核，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市场开放程度

按照省市要求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并将正面清单纳入常态化管理。对受疫情影响较大、就业密集型等环境总体可控的民生相关部分行业（十八大类45项）纳入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截至目前，我局共办理承诺制审批项目5个，并按要求豁免建设项目环评手续约30个。

（三）规范执法监管，营造公平环境
建立了“有事帮扶、无事不扰”服务企业工作机制，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让企业专心抓好生产经营，为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营造良好环境并提供有力支撑,设立庐山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执法“每月集中帮扶日”制度，执法监管主要以在线监控、视频、电话等非现场方式开展。建立了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企业环境监管信用评价体系，动态更新企业信用红黑名单，以正面激励为主，引导企业合法经营。

问题三：今年以来庐山市环境质量状况如何？

回答：今年5月的数据还没正式发布，我就介绍一下今年1—4月的情况，我市环境质量状况总体较好：在空气环境质量状况方面：空气PM2.5浓度均值为31微克/立方米，与去年同期持平，全市排名第3位；空气优良天数111天（总有效监测天数120天），优良率为92.5%，全市排名第4位。在水环境质量状况方面：国考星子断面水质为Ⅲ类，总磷浓度为0.05mg/L，较去年同期改善33%，由Ⅳ类升为Ⅲ类水质；国考蚌湖断面水质为Ⅳ类，总磷浓度为0.0525mg/L，较去年同期改善36%；省控沙湖山断面水质为Ⅱ类。在省环委会一季度通报中，庐山市水质综合指数变好幅度25.42个百分点，全省100个县（市、区）中排名第三，省控沙湖山断面总磷浓度在18个鄱阳湖入湖断面考核中排名第一。在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方面：我市重点企业用地调查和土壤环境详查工作已完成，我市无受污染农用耕地和污染地块，无突发土壤污染环境事故。


